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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19） 

 

補充公告 
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保利

（香港）控股有限公司擬變更股權之事宜（「該重組」）。除非另有界定，否則本公

告所用詞彙應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本公司謹此提供下列有關該重組之進

一步資料。 

 

本公司謹此確認，目前不存在改變公司經營策略的情況。本公司打算在該重組完成後

與保利集團和保利地產進行溝通，如果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決定公司經營策

略未來有任何改變，本公司將根據情況按相關上市規則的要求向其股東和投資者說明

最新情況。 

 

按本公司目前的經營策略，如果中國房地產開發項目在日常業務中出現商機，本公司

行政管理團隊（包括執行董事）將正常評估該等商機的價值，並在考慮正常商業考量

因素之後決定是否尋求該等商機。若董事會參與該類決策，本公司董事將行使其對本

公司及本公司股東負責的受託義務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保利置業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雪明 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

 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雪明先生、韓清濤先生、王旭先生、葉黎聞先生及竺偉荣先
生；非執行董事為葉振忠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蔡澍鈞先生、梁秀芬小姐及黃家倫先生。 


